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文件

冀房协〔2019〕17 号

关于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的

相关规定（试行）

为落实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8]15 号）和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

范》（法办[2018]273 号）相关规定，积极推进我省司法评估专业

技术评审工作，特制定以下规定。

一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受理范围

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收到

评估报告后对评估报告有异议，评估机构在规定期限内未作说明

或者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对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，各级人民法

院委托行业协会进行专业技术评审的情形。

二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专家选取

由河北省房协房地产估价师分会根据委托评审项目的具体情

况，从河北省房地产评估行业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取三人以上的

单数成员组成评审小组，并确定小组组长。

参与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的专家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



度。

三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时限

自河北省房协房地产估价师分会收到委托专业技术评审材料

之日起，应在 20 个工作日之内向委托方出具专业技术评审意见。

（一）受理工作时限。河北省房协房地产估价师分会收到委

托人提供的专业技术评审材料后，在 2 个工作日内应作出是否受

理的决定，并出具受理决定或不予受理的决定，不予受理的应书

面说明理由。

（二）技术评审工作时限。委托人应在收到受理通知后 3 个

工作日内缴纳评审费用，行业协会收到委托评审费用后，在 15 个

工作日内完成专业技术评审，提出书面评审意见。

（三）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，须向委托方出具合理的书

面说明。

四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流程

（一）查阅资料；

（二）现场查勘；

（三）评估机构陈述；

（四）集体评议和表决；

（五）做出评审意见。

评审小组根据具体情况，可以选择执行上述工作流程。

评审小组负责对估价报告的参照标准、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

技术问题进行审议。

五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意见

（一）没有技术性问题的，维持原报告结果；

（二）有一定瑕疵的，建议原评估机构予以补正；



六、整理归档材料目录

（一）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意见书；

（二）委托方提供的材料，包含但不限于委托书、估价报告

（含技术报告）、案件申请人异议及评估机构书面说明等。

（三）专业技术评审小组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承诺；

（四）评审工作中调查取证材料；

（五）有关会议记录；

（六）涉及评审工作的其他有关材料。

七、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收费标准

（一）依据委托的评估报告现有评估值，按照《河北省法定

资产评估服务事项收费标准》（冀价经费[2011]9 号）收费标准的

30%收取。

（二）委托人应在收到行业协会受理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缴

纳评审费用。

档次 计费额度（万元） 差额计费率‰ 备注

1 100以下（含 100） 11 1、收费标准下浮 70%；

2、住宅类单件收费不足 3000元

的按 3000元收取；非住宅类单

件收费不足 6000元的按 6000
元收取。

2 100以上-1000（含 1000） 4.5

3 1000以上-5000（含 5000） 1.2

4 5000以上-10000（含10000） 0.8

5
10000以上-100000（含

100000）
0.15

6 100000以上 0.1



八、专业技术评审专家费用的支付

河北省房协房地产估价师分会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，结合工

作难易程度合理确定评审专家支付费用。

以上规定，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。试行期间，如遇国家相

关政策调整，此规定再行修定。

附件：1.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受理委托材料目录

2.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受理通知书

3.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不予受理告知书



附件 1
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受理委托材料目录

委托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事项需要提供的材料如下：

1、人民法院出具的进行专业技术评审的委托书；

2、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两次的书面异议申请书；

3、评估机构答复异议的书面说明或补正；

4、评估机构出具的估价结果报告；

5、评估机构出具的估价技术报告；

6、专业技术评审专家认为有必要补充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


附件 2
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受理通知书

编号（ ）年（ ）号

人民法院：

你院委托我协会对____________________评估报告（编

号： ）进行专业技术评审，根据所提供的材料，经审查

符合评审材料目录要求，现决定受理专业技术评审委托。

请接到本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将专业技术评审费用xx元汇入

我协会账号，我协会将按时限要求组织相关专家完成专业技术评

审。

开户名称：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开户银行：河北银行高新支行

账 号：01441200000959
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
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不予受理告知书

编号（ ）年（ ）号

人民法院：

你院委托我协会对____________________评估报告（编

号： ）进行专业技术评审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

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8]15 号）、

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》（法办[2018]273 号）、《河北省住

宅与房地产业协会关于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的相关规定

（暂行）》，经审查不满足以下条件，本协会决定不予受理：

1、未履行完毕司法程序；

2、委托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事项需要提供的材料不充分，

影响出具专业技术评审意见书；

（缺少材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
3、不在河北省房协房地产估价师分会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

审工作范围内。

河北省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

年 月 日


